
1 

 

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函報：稽察國立台中圖書館辦理「

國立台中圖書館遷建計畫」執行情形，涉有

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國立臺中圖書館（原名台灣省立臺中圖書館，隸屬

台灣省政府教育廳，民國（下同）88 年 7 月移屬行政院

文化建設委員會，更名為國立臺中圖書館，97 年 8 月 1

日組織改隸教育部）現址位於臺中市北區精武路、臺中

公園東北側，佔地約 1,893 坪，為一棟地上 10 層、地下

1 層，建築面積 270 坪、總樓地板面積約 1,995 坪，鋼

筋混凝土造建築物；肇建於 56 年（並於右側附建多元化

使用之中興堂），62 年竣工啟用迄今。原規劃館藏量 10

萬冊，但至 97 年 8 月時，館藏量已超過 79 萬冊（依統

計 96 年借閱人次達 95 萬 9 千餘、借閱量達 141 萬 7 千

餘冊），又教育部依「圖書館法」第 5 條於 91 年 10 月

訂定公布「公立圖書館設立及營運基準」規定，國立公

共圖書館館舍應有 2 萬帄方公尺（6,050 坪），故該館

硬體設施已不敷服務需求。 

國立臺中圖書館原擬「修繕更新」既有設施及設備，

但 93 年 1 月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（簡稱經建會）於「92

年度政府公共建設計畫-文化次類別及所屬個別計畫檢

討評估報告」建議，由臺中市政府提供位於五權南路與

建成路交叉口、國防部戰基處舊址佔地 2.1646 公頃土

地，興建一所 20 億之「國家級新圖書館及演藝廳」，該

館爰依上開建議將原先「修繕更新」變更為辦理「易地

遷建」事宜，並將「遷建新館委託規劃設計案經費需求

850 萬元」函報當時主管機關即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

（簡稱文建會）轉送經建會審查，開始本案遷建計畫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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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。94 年 7 月，依據文建會審查意見，本件「國立臺中

圖書館遷建計畫」更名為「（全國）文化學習資源中心

（興建）計畫」，屬「全國文化資源學習中心系統」三

層面之一（另兩案為「地方文化中心重建計畫」及「地

方生活學習中心計畫」），且移至「新十大建設特別預

算」，配合調整規劃內容。惟 95 年 7 月，行政院同意按

經建會審議結論「再次修正」本案為「國立臺中圖書館

遷建計畫」，同時轉型建置為「國家級數位圖書館」。

95 年 12 月，行政院原則同意本案遷建計畫總經費 20 億

元，經費來源為「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

預算」。該館依序展開遷建新館作業，98 年 2 月本件遷

建新館工程案領得《建造執照》，99 年 10 月結構體完

成，預定 100 年 9 月完工。 

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 99 年派員稽察「國立臺中圖

書館遷建計畫執行情形」，認為國立臺中圖書館涉有「未

依規定完成整體規劃書送經行政院核定，即編列特別預

算案，送請立法院審議，有違特別預算編審程序，復未

依經建會審議意見，妥為研擬整體規劃報告書內容，迭

經多次修正，致經行政院同意備查，仍須辦理修正，影

響計畫執行」、「未及早辦理委託專案管理採購，無法

提供整體規劃書諮詢及審查意見，延宕計畫期程長達 3

年」、「未重視專案管理單位及工程會專業審查意見，

覈實管控設計經費及施工進度，嚴重影響計畫執行進

度，預算未能發揮效能」等 3 項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

事，以 99 年 9 月 28 日台審部教字第 0995001044 號函報

本院處理，經值日委員核批後，輪請委員調查，成立本

件調查案。 

案經本院以 99 年 10 月 25 日（99）處台調肆字第

0990806816 號函詢國立臺中圖書館，該館嗣以 99 年 11

月 16 日中圖遷字第 0990004561 號函檢證說明。本院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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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年 1月 10日辦理現勘及約詢國立臺中圖書館館長暨

相關業務主管人員，並詳閱本案相關書圖函件及法令規

定後，業調查竣事，茲將本院調查意見臚列如后： 

 

一、國立臺中圖書館於 93 年初由原先擬「修繕更新」既有

設施及設備，依經建會建議變更為辦理「易地遷建」

，並配合該會要求於 94 年 7 月將本案遷建計畫經費來

源由原編「公共建設公務經費」改移至「新十大建設

計畫『特別預算』」，以替代終止之「臺中古根漢美

術館興建計畫」，由文建會編列先期作業經費納入行

政院 95 年度「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

算案」，於 94 年 8 月送立法院審議，但因立法院遲至

95 年 6 月 30 日方通過年度預算，致影響本案 95 年度

預算執行率，遭審計部列為缺失事項。 

 

(一)國立臺中圖書館及其附建中興堂因部分設施及設備

老舊，於 92 年向當時主管機關文建會提報改善更新

計畫及修繕工程所需經費，經文建會函送經建會審

查，嗣由經建會於 93 年 1 月「92 年度公共建設文

化次類別及所屬個別計畫評估檢討報告」中，建議

略謂：「國立臺中圖書館、中興堂若以現有情況改

建及增建，實為相當困難，若以先前所做之估算，

中興堂徹底改建需 5 億元經費，而拆除及增建新圖

書館更需 15-17 億元經費，其效益非常不彰，故…

由臺中市政府提供 3 塊土地供文建會選擇其一，興

建一所 20 億之國家級新圖書館及演藝廳，而現有之

圖書館及中興堂將其交由臺中市政府做為文化中心

分館，並由文建會編列 1-2 億元之整修經費。如此

一來，臺中市增加 2 個硬體設施，而中央也擁有敷

地廣大之國家級現代圖書館及音樂廳，讓社會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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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得充分的利用。此一計畫的變更協調…決定替選

基地：戰基處（位於五權南路與建成路交叉口）…

請國立臺中圖書館以正式行文予臺中市政府，並取

得臺中市政府同意及進行都市計畫變更，以利計畫

之執行」爰此，國立臺中圖書館於 93 年初由原先擬

「修繕更新」既有設施及設備，變更為辦理「易地

遷建」事宜。 

(二)該館於 93 年 6 月辦理「遷建計畫委託整體規劃案」

決標，委由印記建築師事務所於 93 年 12 月完成「

國立臺中圖書館遷建計畫整體規劃書」，並於 94

年 1 月將此「遷建計畫整體規劃書」函送文建會轉

經建會審查，擬爭取該館遷建案得以核列「95 年度

政府重大公共建設經費」。 

(三)惟行政院經建會為因應原屬「新十大建設計畫」之

「臺中古根漢美術館興建計畫」終止，考量區域及

地方發展，於 94 年 7 月以「國立臺中圖書館遷建計

畫」、「臺中國家歌劇院興建計畫」、「文化資產

維護與活化計畫」等三項計畫作為替代方案，並函

請行政院文建會儘速依「擴大公共建設投資特別條

例」規定，辦理上述「國立臺中圖書館遷建計畫」

等三項計畫之規劃前置作業及編列「95 年度特別預

算」。 

(四)爰本案「國立臺中圖書館遷建計畫」遂依行政院經

建會 94 年 7 月審議結論，由原編文建會「公共建設

文化次類別」改移至「新十大建設計畫『特別預算

』」於文建會「國際藝術及流行音樂中心」項下，

編列「95 年度先期作業經費」1 億元。統由行政院

納入 95 年度「中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

預算案」於 94 年 8 月向立法院提出，惟立法院宕至

95 年 6 月 30 日方審議通過本案「國立臺中圖書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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遷建計畫」95 年度預算 8,000 萬元。 

(五)依上可知，國立臺中圖書館於 93 年初由原先擬「修

繕更新」既有設施及設備，依經建會建議變更為辦

理「易地遷建」，並配合該會要求於 94 年 7 月將本

案遷建計畫經費來源由原編「公共建設公務經費」

改移至「新十大建設計畫『特別預算』」，以替代

終止之「臺中古根漢美術館興建計畫」，由文建會

編列先期作業經費 1 億元，納入行政院 95 年度「中

央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特別預算案」，於 94

年 8 月送立法院審議，但因立法院遲至 95 年 6 月

30 日方通過本案 95 年度預算 8,000 萬元，當年度

僅餘半年，影響本案 95 年度預算執行率，遭審計部

列為缺失事項。 

 

二、行政院經建會雖於 95 年 3 月審查國立臺中圖書館「遷

建計畫」時曾指出，所擬「數位圖書館」內容應再予

補強，但當時因文建會仍持續將本案劃入「全國文化

學習資源中心『系統』」而影響本案執行，迄 95 年 7

月方由行政院確立本案以「圖書館遷建計畫」名稱建

置「國家級數位圖書館」、同年 12 月始同意本案「修

正計畫書」。因而該館遲至 96 年 3 月始能為釐清「數

位圖書館」意涵而辦理委託研究案，及於 96 年 4 月辦

理「遷建計畫整體規劃書『研修』」招標，尚難謂該

館有疏於辦理本案「整體規劃書」修訂，導致延宕計

畫期程之情形。 

 

(一)行政院文建會依經建會要求將本案「國立臺中圖書

館遷建計畫」原提報重大公共建設「公務預算」改

移至新十大建設「特別預算」並於 94 年 8 月檢送「

國立臺中圖書館遷建計畫 95 年度公共建設計畫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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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意見」函經建會時，略謂：「一、本計畫『已完

成整體規劃書，並已朝向數位圖書館』趨勢，進行

館藏資源網路化及線上服務軟硬體相關設施之規劃

，並規劃將國立臺中圖書館轉型成為『全國終身學

習資源中心』。二、所需用地並已變更為社教機構

用地…」，故文建會依經建會要求將本案經費由「

公務預算」移列「特別預算」並作成「預算初審意

見」時，係逕將 93 年 12 月印記建築師事務所完成

之本案「國立臺中圖書館遷建計畫整體規劃書」延

續採用，而所指「已朝向『數位圖書館』趨勢，進

行館藏資源『網路化』及『線上服務軟硬體』相關

設施之規劃」則係該「遷建計畫整體規劃書」原有

內容並未更動；文建會並將本案原「國立臺中圖書

館遷建計畫」更名為「全國文化學習資源中心計畫

」，納入該會「全國文化資源學習中心『系統』」

，於 94 年 9 月彙整為「新十大建設—國際藝術及流

行音樂」修正計畫函送經建會。 

(二)經建會 94 年 10 月針對上開文建會函送修正計畫召

開研商會議，作成裁示略謂：「全國文化資源學習

中心系統：…（二）國立臺中圖書館的遷建工作請

積極辦理，並請朝『線上圖書館』方式發展，以服

務全台灣各地區民眾；其名稱是否逕予變更為『全

國文化學習資源中心』，請再予考量，建議維持原

『圖書館』名稱，配合納入文化資源學習中心的功

能較為妥適」等語，故經建會於本次研商會議曾指

示「國立臺中圖書館遷建」朝「線上圖書館」方式

發展，但比對前述文建會 94 年 8 月辦理本案「預算

初審意見」時亦曾說明「本計畫已朝向數位圖書館

趨勢，進行館藏資源網路化及線上服務軟硬體相關

設施之規劃」，兩者闡釋「線上圖書館」及「數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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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書館」範圍內容是否相同，於此時尚無明確區分

，即難據此認為經建會針對文建會已函報「國立臺

中圖書館遷建計畫整體規劃書」相關內容有不同意

見或修改之指示。 

(三)迄 95 年 3 月經建會於審查文建會函報「國際藝術及

流行音樂中心」（含本案所屬全國文化學習資源中

心系統計畫）修正計畫案時，始針對本案提列審查

意見略謂：「本案修正內容僅朝網路借書還書規劃

，與線上圖書館目標仍有差距，建請詳細規劃運用

電子資訊技術，將現有紙本書籍資料數位化，並可

採購國內外電子書籍、期刊，以建構便捷豐富的線

上圖書館，提供全台灣各地區民眾線上閱覽利用」

，指出本案「遷建計畫整體規劃書」中所擬「數位

圖書館」規劃事項，與經建會審查認知本案「線上

圖書館」之內容，已有落差，該館應再予補強。 

(四)又針對文建會於 94 年 9 月將本案原「國立臺中圖書

館遷建計畫」更名為「全國文化學習資源中心計畫

」，納入該會「全國文化資源學習中心『系統』」

乙事，文建會再於 95 年 6 月函行政院，將本案名稱

回復為「國立臺中圖書館遷建計畫」，並由經建會

於 95 年 7 月召開本案修正計畫書暨「整體規劃書」

（仍延續前揭既有版本）審議會議，作成結論略謂

：「為符合資訊科技時代需求及多元功能服務趨勢

，原則同意本修正計畫書暨整體規劃書，由文建會

推動國立臺中圖書館之遷建，同時轉型建置為國家

級數位圖書館，總經費先以 20 億元為額度。惟以下

數點仍請文建會與國立臺中圖書館積極辦理，並修

正計畫及整體規劃內容後，再提報行政院。一、新

館核心功能應明確，建議先確定數位化發展方向，

實體書刊可減少，宜增加數位典藏以提供流通，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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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以規劃建築設備；本案應先與『全國文化學習資

源中心』之規劃作切割，核心以外的功能亦請儘量

縮減。…」，嗣由行政院於同年月「原則同意」並

請文建會照經建會上述審議結論修正後再報院備查

。因之，本案於 95 年 7 月方由行政院確立名稱為「

國立臺中圖書館遷建計畫」，與文建會原提列「全

國文化學習資源中心」切割，總經費 20 億元，用以

建置「國家級數位圖書館」，並請該館先確立「數

位化發展方向」後，再據以規劃建築設備，配合修

正計畫及整體規劃內容，再報行政院備查。 

(五)國立臺中圖書館依據行政院上開 95 年 7 月函示，於

95 年 9 月研提修正計畫書，朝國家數位圖書館角色

定位與功能進行修正，計畫總經費 20 億元，其中 4

億元用於辦理數位館藏資源及管理系統轉換建置，

層經文建會函送行政院。行政院於 95 年 12 月「原

則同意」本修正計畫書，惟仍持續彙整相關機關審

查意見請該館續辦。故本案迄 95 年 12 月尚停留在

辦理計畫修正作業，而「整體規劃書」因需待「計

畫修正」確定後，方可再配合確定後之修正計畫檢

討更動，故迄 95 年 12 月仍沿用 93 年 12 月製作完

成之「整體規劃書」版本尚未檢討更動。 

(六)國立臺中圖書館為釐清「數位圖書館」意涵，遂於

96 年 3 月辦理「建構國家數位公共圖書館委託研究

案」，此項委託研究案於同年 10 月完成期末報告審

查，得以確認「數位圖書館」涵蓋範圍及內容。該

館並於 96 年 4 月辦理「遷建計畫整體規劃書『研修

』」招標，用以配合上開委託研究確認「數位圖書

館」意涵後，修訂前述既有 93 年 12 月製作完成之

「整體規劃書」版本，依此新修訂版本，於遷建新

館中，變更新增列「數位」相關硬體空間設施規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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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計事項，核計佔本案數位資源部分預算 4 億元中

之 1 億餘元。 

(七)依上可知，經建會雖於 95 年 3 月審查文建會函報本

案（時稱「全國文化學習資源中心計畫」）修正計

畫時，已曾指出本案「遷建計畫整體規劃書」所擬

「數位圖書館」與經建會認知本案「線上圖書館」

之「內容」有落差，應再予補強，但當時因文建會

仍持續將本案劃入「全國文化資源學習中心『系統

』」而影響本案執行，迄 95 年 7 月方由行政院確立

本案與「全國文化資源學習中心『系統』」切割，

以「國立臺中圖書館遷建計畫」名稱建置「國家級

數位圖書館」，且行政院嗣於 95 年 12 月始「原則

同意」本案「修正計畫書」。故本案於 95 年 12 月

方由行政院同意修正計畫，而「整體規劃書」因需

待「計畫修正確定後」，方可再配合確定後之修正

計畫檢討更動，因此該館遂於 96 年 3 月為釐清「數

位圖書館」意涵而辦理委託研究案，並於 96 年 4

月辦理「遷建計畫整體規劃書『研修』」招標，用

以配合上開委託研究確認「數位圖書館」意涵後，

修訂前述既有 93 年 12 月製作完成之「整體規劃書

」版本，尚難謂該館有疏於辦理本案「整體規劃書

」修訂，導致延宕計畫期程之情形。 

 

三、國立臺中圖書館基於營建工程物價指數飆漲影響設計

需求項目之理由，在未經行政院同意調整原核定計畫

經費前，即自行增加規劃設計經費需求並逕將超過核

定經費之規劃設計圖說送工程會審查，致招退件，該

館於辦理本案申請調整核定經費及規劃設計圖說送審

等相關程序時，均應審慎注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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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按「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」規定

，經行政院同意辦理之 5,000 萬元以上新興公共工

程計畫，主辦機關應提出 30％規劃設計必要圖說及

總工程經費概算，先送行政院工程會辦理工程專業

審議。 

(二)本案為經行政院核定總工程經費 20 億元之新興公

共工程計畫，符合前揭作業要點規定，爰國立臺中

圖書館於 97 年 6 月檢附 30％規劃設計報告書與基

本報告書函送行政院工程會審查，惟工程會初核即

發現該館報告書提列工程經費為 21 億 6,673 萬元

已超過行政院核定 20 億元之總工程經費，遂予退

請修正。 

(三)本案嗣因機關組織調整自 97 年 8 月起由原中央主

管機關文建會改隸屬教育部。該館續向教育部主張

，因 97 年 1 月至 6 月國內營建工程物價指數飆漲

，若按原核定經費辦理本案規劃設計，將使部分需

求項目需被迫縮減，乃向教育部申請追加經費 7.27

億餘元，經教育部檢討後擬予追加經費 3.51 億餘

元，於 97 年 12 月函轉行政院核定，惟行政院於 98

年 2 月函復本案仍維持原核定經費 20 億元，未准

追加。 

(四)審計部稽察後認為該館逕將超過核定經費之規劃

設計圖說提交工程會審查，致遭退件，且未能覈實

按行政院核定經費管控設計內容及經費，延誤計畫

執行進度。經查證國內營建工程物價指數於 97 年 1

月至 6 月期間確有快速遞昇情形，難謂無影響工程

規劃事項，但國家資源有限，國立臺中圖書館在「

未經行政院同意調整原核定經費前」，即「自行增

加」規劃設計經費需求並逕將超過核定經費之規劃

設計圖說送工程會審查，致招退件，該館於辦理本



11 

 

案申請調整核定經費及規劃設計圖說送審等相關

程序時，均應審慎注意。 

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，函請教育部轉飭所屬國立臺中圖書館審慎

注意並落實辦理本案後續工程。 

二、調查意見，函復審計部參酌併請持續稽察本案後續工

程相關事項。 

三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教育及文化委員會、內

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。 

 

 

 


